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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大學各項收入處理辦法        
 

中華民國 93 年 11 月 3 日第 17 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3 年 11 月 12 日第 5 屆第 4 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4 年 4月 12 日教育部台會(二)字第 0940046144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96 年 3月 14 日第 132 次行政會議通過變更法規內之單位名稱 

中華民國 109 年 1 月 8 日第 56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年 2 月 27 日第 9 屆第 8 次董事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本處理辦法所稱之各項收入包括學雜費收入、推廣教育收入、產學合作收

入、補助及受贈收入、其他各項收入、財務收入、投資及股息紅利收入、

特種基金收益及代收款收入等之會計處理程序。 

第 二 條   學雜費收入包括學費、雜費、電腦實習費、語言教學實習費、學分費及學

分學雜費及教育部核可向在校學生收取之收入。 

第 三 條   學雜費收入之收款作業程序: 

           一、會計室依據教務處提供之學生學籍資料檔，列印「學雜費繳款單」共

四聯，統一分發或寄發給學生通知繳費。會計室同時將上項個別學生

應繳學雜費金額及相關資料之檔案上傳代收學雜費之銀行網站，以利

其於收款時銷帳。 

           二、各院系所學生於註冊日前，持學雜費繳款通知單，按繳費單上指定方             

式繳納費用，完成繳費手續。 

           三、申請就學貸款之學生，於註冊期間持貸款初審合格之證明文件，向出

納組或金融機構繳交差額，並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編製就學貸款

資料向銀行辦理貸款。已向銀行繳納全額學雜費者，於貸款銀行撥款

時，扣除自付款後撥還學生或代償還銀行。 

           四、學生之學雜費及各項費用繳存銀行後，銀行即通知出納組，出納組與

圖資中心核對無誤後，通知會計室以預收款項入帳。 

           五、受理註冊全部完畢後，會計室、出納組與教務處註冊課務組核對註冊

繳費人數，與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核對住宿人數，與課外活動指導組核對

就學貸款及就學減免人數之金額及由銀行彙報註冊繳費明細，由出納

組編製「學雜費統計表」，經會計室覆核無誤後，自預收款項轉入「學

雜費收入」項目。 

第 四 條   推廣教育係指本校開辦各項學分班及非學分班課程所收取之收入。 

第 五 條   推廣教育之收款作業程序： 

一、學校對外開辦各項學分班及非學班，於學生報名經資格審查核可後，

通知學生繳費，學生依據開課通知單上指定方式逕向銀行繳交。 

二、繳款人要求退費時，應檢附原開立之收據或其他證明文件依規定之程

序辦理。   

三、收據應載明收據編號，並經校長、主辦會計、主辦出納蓋章，始生效

力。 

四、出納組收到學生繳交報名費及學分費款項經核對無誤後開立收據，將

收執聯交報名學生，送主辦出納覆核並將現金或票據存銀行。 

五、出納組將收據第二聯或銀行帳號（或匯款單）送會計室編製傳票。 

第 六 條   產學合作收入包括本校各單位、系所及中心接受外界機構或企業委辦之產

學合作案件所收取之收入，如專案研究計畫收入，委託產品研究開發或試

驗收入，其接受外界之對象包括各級政府及公民營企業及各類法人委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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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 

第 七 條   產學合作收入之收款作業程序： 

一、 學校開辦各項外界機構或企業（含政府）委訓課程，於學生報名經資

格審查核可後，通知學生繳費，學生依據開課通知單上指定方式逕向

銀行繳交。 

二、繳款人要求退費時，應檢附原開立之收據或其他證明文件依規定之程

序辦理。   

三、收據應載明收據編號，並經校長、主辦會計、主辦出納蓋章，始生效

力。 

四、出納組收到學生繳交報名費及學費款項經核對無誤後開立收據，將收

執聯交報名學生，送主辦出納覆核並將現金或票據存銀行。 

五、出納組將收據第二聯或銀行帳號（或匯款單）送會計室編製傳票。 

六、產學合作案經主辦系所或單位與委辦單位簽妥產學合作契約後，應將

研究計劃及收支預算送呈校長核定，於核定後送出納組申請開立學校

印製之領據，送會主辦會計用印及登記後送呈校長核章。將領據交由

主辦專案研究單位送委辦單位請款，委辦單位將款項繳交後，出納組

按一般收款程序收款解繳銀行並通知會計室入帳。 

七、由委辦單位要求於委辦事項辦妥後，檢據核銷之案件，由主辦單位通

知出納收款，於款項繳入後，由出納解存銀行並通知會計入帳。主辦

事項完成後，其取得外來憑證及委託金額之差額由主辦單位補足後，

向委辦單位核銷，倘委辦單位要求除行政配合款外，結餘款應繳回者，

除配合款開立核銷專用之統一收據（不為帳務之處理）報銷外，其餘

額併合收據退回委辦單位。 

第 八 條   補助及受贈收入包括各級政府對學校之補助收入及公民營企業、各財（社）

團法人及個人對學校未指定用途之捐款收入。 

第 九 條   補助收入之收款作業程序： 

一、本校擬向各級政府申請各項補助時，提出計劃或申請補助資料，依規

定程序向補助單位申請。 

二、補助單位核定補助金額後，應開立收據向補助單位領款，其領款之作

業流程如下： 

（一）由本校承辦單位備妥公文後，送出納組申請開立領據後，送主

辦會計審核領款項目及金額，無誤後送校長核章。由承辦單位

將領據連同正式公文寄發撥款單位請款。 

（二）出納組收到補助單位撥付票據或直接匯入學校之款項通知時，

經核對無誤後，送會計室核製收入傳票。 

（三）會計室對於教育部之補助經費收支，應依規定設立專帳登載。 

第 十 條   受贈收入之收款作業程序： 

一、本校接受公民營企業、財（社）團法人及自然人未指定用途之捐贈，

一律由出納組或募款小組開立預印校長、主辦會計及主辦出納印章之

三聯式收據。捐贈人以現金或即期票據捐贈者，出納組應即開立收據，

將第一聯交與捐贈人，第二聯送會計室入帳，並將現金或即期票據解

繳銀行。 

二、舉辦募款活動之主辦單位，應先向出納組領取三聯式統一收據。捐贈

人於當場捐贈者，應即開立預印校長、主辦會計及主辦出納之三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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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收據。收執聯交與捐贈人。主辦單位應於募款活動結束後，將募

得之款項連同已用或未用之收據交付出納組結清未使用之收據及收受

之捐款，由出納組將募款解交銀行，並將收據之會計聯並同交付銀行

之存入證明送會計室入帳。 

第十一條   其他收入包括場地清潔維護費收入、試務費收入、各項證明文件規費收入、

設備損壞賠償收入、出售報廢品收入及使用本校設備收入等。其中除使用

設備收入（如影印收入）或使用收款機收款外，其餘由出納組統一開立收

據收款。 

第十二條   財物收入係指凡本校經費及指定與未指定用途基金之定期及活期存款利息

收入屬之。定期存款到期解約，其利息收入出納組應根據存摺存入金額或

到期轉存利息及短期票券到期之利息收入，查明後通知會計室開立傳票入

帳。其屬指定用途且規定利息應滾存者，會計室應為指定用途特種基金增

加之記錄。 

第十三條   股息紅利及處分收入，凡本校接受捐贈之股票等有價證劵如加以處分，出

納組應於出讓投資標的時，將買賣成交單暨轉存銀行之收入通知會計室為

處分投資收益之記錄，對分配之現金股息紅利應通知會計室憑以入帳。其

分配之股票股利僅為增加股票數量之記錄。 

第十四條   指定用途特種基金收益及代收款收入之收款作業程序： 

           一、本校收受捐贈指定用途（如獎助學基金、興建教室或購置特種設備之

資金或其他有價證券之捐贈）除由出納組開立收據交付捐款人並以收

據之第二聯通知會計室入帳外，會計室並應為指定用途特種基金之記

錄。對捐贈之有價證券如屬上市櫃股票以市價或捐贈證明所列金額入

帳，如屬未上市櫃股票以面值入帳，如低於面值則以淨值入帳。土地

及建物以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價值入帳，其他動產以市價入帳。 

二、代收款項之收受除學生平安保險費、學生會費收款外，其應開立收據

與繳款人者，收據應註明屬代收代付款性質之收款，以利會計室據以

入帳。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董事會審議通過後公告施行，修正時亦同。 

 


